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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蔡明通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66,485,4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6.78%。本次解除9,

080,000股后，蔡明通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形。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蔡明通先生

的通知，蔡明通先生为其质押予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的9,080,000股股份

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股东名称 蔡明通

本次解质股份（股） 9,08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4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1

解质时间 2020年11月25日

持股数量（股） 166,485,440

持股比例（%） 36.7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

本次蔡明通先生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未来如有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蔡明通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日，蔡明通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66,

485,4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6.78%。 上述质押解除后，蔡明通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情

形。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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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

兼总经理蔡劲军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9,361,730股 （其中公司首次公发行前的股数10,

905,032股、资本公积金转增16,357,548股、二级市场增持2,099,15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49%。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0年11月27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过半，公司收到蔡劲军先生发来的减持股份进展通

知函。 蔡劲军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061,7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46%。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蔡劲军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9,361,730 6.49%

IPO前取得：10,905,032股

其他方式取得：16,357,548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099,15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蔡明通 166,485,440 36.78%

蔡劲军系蔡明通之子，因直系亲属构

成一致行动关系

蔡劲军 29,361,730 6.49%

合计 195,847,170 43.27%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蔡劲军 2,061,700 0.46%

2020/11/19�～

2020/11/27

集中竞价

交易

48.02�-51.50 102,773,246

27,300,

030

6.03%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2020年10月30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分

拆所属子公司广州天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至A股上市。公司已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披露减持进展情况，详见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2020-074号” 公告。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 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蔡劲军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况来

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后续股份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在减持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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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南京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001111110006），公司为

光大银行南京分行与公司下属二级全资子公司江苏卧牛山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卧

牛山” ）之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

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前述担保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900万元。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深圳分行” ）签署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工程公司” ）之间办理约定各类融资业务所形成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每笔债权

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前述担保的主债权余

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3,000万元。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芜湖分行” ）签署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浦发银行芜湖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芜湖东方雨虹” ）之间办理约定各类融资业务所形成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每笔债权

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前述担保的主债权余

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3,000万元。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以下简称“交行上地支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公

司为交行上地支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临沂泰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泰瑞” ）之间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即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

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前述担保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170万元。 临沂泰瑞通过以其全部个

人财产为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及以其财产进行抵押/质押这两种形式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0年5月15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对外

担保的议案》，同意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120亿元的担保，其中

对江苏卧牛山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50,000万元， 对深圳工程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0,000万元，对

芜湖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50,000万元； 同意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给予符合

资质条件的公司下游经销商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授信总额度50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2020年4月24日、2020年5月16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36）、《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1）、《对外担保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3）及《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0）。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江苏卧牛山的担保余额为6,895.01万元，其中4,678.58万元为2020年

4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0年5月15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担保议案” ）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2,216.43万元为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

议案后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江苏卧牛山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47,783.57万元；公司对深圳工程公

司的担保余额为0元，因此，深圳工程公司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10,000万元；公司对芜湖东方雨虹的

担保余额为21,200万元，其中15,200万元为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

的担保余额，6,000万元为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 因此，

芜湖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44,000万元；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余额为750万元，因此，下游

经销商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499,250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江苏卧牛山的担保金额为8,795.01万元（其中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4,678.58万元，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

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2,216.43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为1,900万元），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45,

883.57万元；公司对深圳工程公司的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7,000万元；公司对芜

湖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34,200万元（其中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

保余额为15,200万元，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6,000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为13,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31,000万元；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金额为920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499,08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江苏卧牛山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2年8月30日；

2、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秣周东路12号；

3、法定代表人：刘斌；

4、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保温材料、砂浆材料、防水材料、防腐材料、涂料、密封粘结材料、橡胶制品、密封制品、

建筑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幕墙工程设计、安装、施工；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施工、

防腐保温施工、防水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节能技术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建筑科技节能材料研发；建筑节能设备的研发、生

产、销售及技术服务；能源管理；软件的研发、销售及技术服务；智能设备的研发、销售及技术服务；IT技

术服务；低能耗电气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再生能源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青耕保温技术有限公司持有江苏卧牛山100%的股权，为江苏青

耕保温技术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江苏卧牛山资产总额741,636,088.19元，负债总额674,240,153.07元，或有

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 净资产67,395,935.12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422,026,577.80元， 利润总额

-48,512,646.58元，净利润-47,458,053.85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江苏卧牛山资产总额75,345.61万元，负债总额68,511.51万元，或有事项涉及

的总额0.00万元，净资产6,834.10万元，2020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8,746.11万元，利润总额-49.57

万元，净利润111.21万元（2020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江苏卧牛山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5级。

8、江苏卧牛山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深圳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5年11月6日；

2、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滨河大道与泰然九路交汇东北角处万科滨海置地大

厦十八层01、02、03、04号；

3、法定代表人：杨浩成；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防水补漏工程、建筑工程的施工(持有效资质证经营)；防水材料、保温材料、建筑材料的

研究、开发、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及出口；研发和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商务辅

助服务和其他现代服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深圳工程公司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深圳工程公司资产总额368,109,931.87元，负债总额328,974,403.60元，或

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39,135,528.27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578,358,436.56元，利润总额

7,714,797.95元，净利润7,714,797.95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深圳工程公司资产总额56,804.30万元，负债总额50,128.64万元，或有事项涉

及的总额0.00万元， 净资产6,675.65万元，2020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9,724.03万元， 利润总额3,

179.63万元，净利润2,380.93万元（2020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深圳工程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9级。

8、深圳工程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芜湖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4年8月29日；

2、注册地址：芜湖市三山区经济开发区峨溪路5号；

3、法定代表人：曹雪；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各类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及其他相关建筑材料和建

筑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 承接防水施工、防腐保温施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所需

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服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固定资产租凭业务；含易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

料、涂料的无储存批发[闭杯闪点≤60°C]（以上经营场所不得储存危险化学品，设计其他行政许可的，

按照其他相关规定办理。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芜湖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芜湖东方雨虹资产总额994,222,332.04元，负债总额762,824,075.58元，或

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231,398,256.46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173,479,740.62元，利润

总额86,030,062.62元，净利润72,000,569.89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芜湖东方雨虹资产总额95,310.47万元，负债总额63,255.17万元，或有事项涉

及的总额0.00万元，净资产32,055.31万元，2020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9,125.00万元，利润总额10,

406.68万元，净利润8,852.40万元（2020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芜湖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4级。

8、芜湖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公司名称：临沂泰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8年3月19日；

2、注册地址：临沂市兰山区通达路0001号(盛世金源)A号楼1703室；

3、法定代表人：颜汐璇；

4、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建筑防水工程；泳池除湿空调系统、水处理设备及配件、泳池专用砖；机电设备、水电暖

安装及维修；建筑机械租赁；咨询服务费；销售：电线电缆、化工产品及原料（以上不含危险化学品）、建

筑材料、防水材料、劳保用品、成套供水设备、消防排污设备、阀门、机电设备及零部件。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颜汐璇持股比例为98.33%，股东孙玉英持股比例为1.67%。 临沂泰瑞与东

方雨虹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临沂泰瑞资产总额54,025,978.15元、负债总额47,139,451.04元、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0.00元、 净资产6,886,527.11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32,046,416.02元、 利润总额990,

848.85元、净利润928,531.32元（2019年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9月30日，临沂泰瑞资产总额23,895,046.28元，负债总额15,880,668.46元，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8,014,377.82元，2020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3,139,958.30元，利润总额

925,598.33元，净利润879,318.41元（2020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临沂泰瑞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A。

8、临沂泰瑞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1、担保方式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主合同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为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

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提前到期，

则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最高额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仟玖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

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用、律师费用、公正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二）公司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

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2）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

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3）本合同所称“到期” 、“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

（4）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全部

或部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 债权人宣布包括债权人以起诉书或申请书或其他文件向

有权机构提出的任何主张。

（5）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余额在债权人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确定期间内以

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叁仟万元整为限。

4、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

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

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

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二）公司与浦发银行芜湖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

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2）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

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3）本合同所称“到期” 、“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

（4）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全部

或部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 债权人宣布包括债权人以起诉书或申请书或其他文件向

有权机构提出的任何主张。

（5）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余额在债权人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确定期间内以

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壹亿叁仟万元整为限。

4、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

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

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

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四）公司与交行上地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

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

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 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

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3、担保金额

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下列两项金额之和：（1）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即主合同下保

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包括或有债权）本金余额的最高额为人民币壹佰柒拾万元整；（2）前述主债权持

续至保证人承担责任时产生的利息（包括复利、逾期及挪用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保证范围中约

定的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4、保证范围

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

费及其它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有效地帮助下游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 及时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以更加有效地拓

展市场，从而实现公司业务的稳定增长，亦是为确保下属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而提

供的担保，有助于提高其经营效率和融资能力。 其中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公司采取了经销商的资质准

入、以自有的资产提供反担保及专款专用、控制贷款额度比例等的风险防范措施，且临沂泰瑞经营情况

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219,443.61万元，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18,693.61万元，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22.45%，占公司2020年6月30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8.21%；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资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50万元,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08%，占公司2020年6月

30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0.06%。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237,513.61万元，占公司2019年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39%，占公司2020年6月30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9.78%。 其中，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236,593.61万元，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29%，占公司2020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19.70%；对下游经销商

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920万元, 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09%，占

公司2020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0.0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

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浦发银行芜湖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与交行上地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5、公司与临沂泰瑞签署的《反担保合同》；

6、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7、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802

证券简称：北京文化 公告编号：

2020-096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到

1%

的公告

股东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国华力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力控股” ）《告知函》，2020年11月23日至2020年11月26日期间，华力

控股累计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7,15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 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雁密路99号601室-1864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11月23日至2020年11月26日

股票简称 北京文化 股票代码 000802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7,159,000 1.00

合 计 7,159,000 1.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54,036,681 7.55 46,877,681 6.5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4,036,681 7.55 46,877,681 6.5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

计划

是√ 否□

公司于2020年10月31日披露了《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暨减持

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5）， 华力控股计划自该公告披

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约7,159,0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截止2020年11月26日，

华力控股累计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7,159,000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1%），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

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802

证券简称：北京文化 公告编号：

2020-097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

毕及下期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

股东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力控股” ）持有公司股份46,877,6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5%），计划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约14,318,005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2%）。

一、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0年10月31日披露了《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暨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20-095），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华力控股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约7,159,0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于近日收到华力控股《告知函》，截止2020年11月26日，华力控股累计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7,15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中国华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2020年11月23日-2020年11

月26日

6.77 7,159,000 1.00%

本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股份来源为无限售流通股，减持价格区间为6.45-6.96元/股。

华力控股自前次应当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比例为1%。

（二）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股份前 本次减持股份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54，036，681 7.55% 46,877,681 6.5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4，036，681 7.55% 46,877,681 6.5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华力控股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未

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存在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与华力控股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

划已实施完毕。

二、股东下期减持计划预披露的情况说明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华力控股持有公司股份46,877,68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55%。

（二）股东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股东自身资金需要。

2、股份来源：通过2011年非公开发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二级市场增持等方式取得。

3、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公司股份14,318,005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的方式。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6、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7、本次拟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承诺一致，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华力控股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下期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下期减持计划实施不存在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3、华力控股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下期减持计划，下期减持计划存在

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能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4、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持股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华力控股《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3626

证券简称：科森科技 公告编号：

2020-118

债券代码：

113521

债券简称：科森转债

转股代码：

191521

转股简称：科森转股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科森转债”赎回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数量：人民币8,008,000.00元（80,080张）

●赎回兑付总金额：人民币8,010,482.48元（含当期利息）

●赎回款发放日：2020年11月27日

●可转债摘牌日：2020年11月27日

一、本次可转债赎回的公告情况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票自2020年10月15日至2020年11月4日连续

三十个交易日内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 “科森转债 （113521）”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

130%），根据《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 ）的约定，已触发“科森转债”的赎回条款。

（二）程序履行情况

2020年11月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科森转债” 的议

案》，决定行使“科森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科森转债” 全部赎回。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提前赎回“科森转债” 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107）。

公司于2020年11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实施“科森转债” 赎回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110）， 并分别于2020年11月19日、2020年11月20日、2020年11月21日、2020年11月24日、

2020年11月25日、2020年11月26日披露了六次关于“科森转债” 赎回的提示性公告，相关赎回事项如

下：

1、赎回登记日及赎回对象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0年11月26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科森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2、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031元/张（面值加当期应计利

息）。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2×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2：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计息年度（2020年11月16日至2021年11月15日）票面利率为1.0%；

计息天数：2020年11月16日至2020年11月27日（算头不算尾）共11天；

当期应计利息：IA=B2×i×t/365=100×1.0%×11/365=0.031元/张；

赎回价格=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031=100.031元/张

3、赎回款发放日：2020年11月27日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结果和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一）赎回余额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0年11月26日）收市后，“科森转债” 余额为人民币8,008,000.00元，占“科森

转债” 发行总额人民币6.10亿元的1.31%。

（二）转股情况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0年11月26日）收市后，累计已有面值601,992,000.00元“科森转债” 已转换

成公司股票，占“科森转债” 发行总额的98.69%；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69,192,228股，占“科

森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6.75%，其中，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1月26日期间，累计转

股数量为6,376,354股，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引起的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0年9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0年11月26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392,000 - 9,392,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75,722,606 6,376,354 482,098,960

总股本 485,114,606 6,376,354 491,490,960

（三）可转债停止交易及转股情况

2020年11月27日起，“科森转债” 停止交易和转股，尚未转股的8,008,000.00元“科森转债” 将全

部被冻结。

（四）赎回兑付金额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公司本次赎回可转债数量为80,080张，赎回兑付的总金额为人民

币8,010,482.48元，赎回款发放日为2020年11月27日。

（五）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可转债赎回兑付总金额为人民币8,010,482.48元，不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科

森转债” 转股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491,490,960股，增加了公司资本实力，提高了公司抗风险能力，

同时由于股本增加，短期内对公司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后续事项

自2020年11月27日起， 公司的 “科森转债”（债券代码：113521）、“科森转股”（转股代码：

191521）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特此公告。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050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公告编号：

2020-062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542,535,2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88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本

次股东大会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李福申先生主持， 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2人，董事王晓初先生、尹兆君先生、卢山先生、王海峰先生、廖建文先

生、张建锋先生、冯士栋先生、吕廷杰先生、陈建新先生因另有其他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李翀先生、监事方向明女士因另有其他安排未出席本次

会议；

3、 公司首席财务官兼董事会秘书朱可炳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37,058,363 99.9623 370,300 0.0025 5,106,600 0.0352

2、 议案名称：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41,090,163 99.9900 1,266,600 0.0087 178,500 0.001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回购注销首

期限制性股票计

划部分激励对象

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3,137,334,143 99.8257 370,300 0.0117 5,106,600 0.162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刚、田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050

证券简称

:

中国联通 公告编号

:2020-06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27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据此，

公司决定按照授予价格3.79元/股回购注销36名因离职、 辞退等原因不属于激励范围的激励对象持有的

尚未解锁的合计211.62万股限制性股票； 决定按照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

率计算的利息（合计3.99元/股）回购注销24名因退休、死亡、组织调离及其他原因不属于激励范围的激

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合计162.6万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注册资本预计

将由31,015,595,487元减少3,742,200元至31,011,853,287元。

二、需债权人知悉的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

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

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 申报时间：

2020年11月28日至2021年1月11日。 申报日以寄出日为准。

2、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1�号中国联通大厦董事会办公室收

邮政编码：100033

电话：010-66259179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979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临

2020-069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11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现将第三节权益变

动目的及持股计划第二点，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补充公告如下：

原内容：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

人不排除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减持广安爱众股份的可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执行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补充更正内容：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根据公司2020年8月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2020-044），信

息披露义务人新疆天弘旗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弘旗” ）计划自该公告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不超过 24,640,000�股（其中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占公司总股本的 2%。 在减持期间内，天弘旗将根据自身资金安

排、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减持计划进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天弘旗无通过其他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688012

证券简称：中微公司 公告编号：

2020-076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审核

问询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

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0]5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上交所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1日披露的《关

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

收到上述审核问询函后，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对审核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进

行认真研究，逐一落实与核查，并及时提交对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审核问询回复进行公开

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

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

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审核与注册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 �公告编号：

2020-132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0年11月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2831号]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需要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

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立即会同各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与落实，并按

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列问题逐一进行了分析和回复，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的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

国证监会报送相应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88388

证券简称：嘉元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72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审核中心

意见落实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2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审核中心意见

落实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0〕9号）（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 ）。

公司收到意见落实函后， 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意见落实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逐项落实，现根据相关要求对意见落实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嘉

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公司与相关中介

机构将按照要求及时将书面回复材料报送上交所。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经中国证

监会注册通过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30日


